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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 州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文件

 

  

郑医保办〔2023〕61 号 

 
 

关于规范完善居家服务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 

通  知 
 

航空港区组织人社局、各医保分局，各开发区、各区县（市）卫

生健康部门，各相关公立医疗机构:  

为贯彻落实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规

范完善居家服务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豫医保办〔2023〕

59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满足老年人等群体对家庭病床、上门医疗服

务等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，根据省委改革办等部门《关于开展家

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改办发〔2023〕8 号）有关要

求，现就规范完善居家服务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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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。 

一、新增“上门服务费”项目，修订“家庭病床建床费”，

取消“家庭巡诊”等 5个项目。 

二、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上门医疗服务，采取“医药服务价

格+上门服务费”的方式收费。提供的医疗服务、药品和医用耗材，

适用本医疗机构执行的医药价格政策。不再以“上门+某服务”的

方式设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。医疗机构为非家庭病床建床患者提

供上门服务的，上门服务费由医疗机构综合考虑服务半径、人力

成本、交通成本、供求关系等因素自主确定。 

三、家庭病床服务以具备相关资质的基层医疗机构为主体，

其他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可参与家庭病床服务。开展

家庭病床服务试点期间，服务对象为诊断明确、病情稳定，符合

住院指征的长期卧床、行动不便，且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患者。 

（一）脑血管意外瘫痪需进行康复治疗的; 

（二）长期卧床并发呼吸、泌尿、消化等系统感染或压力性

损伤; 

（三）需要长期吸氧或者使用无创呼吸机的严重慢性肺部疾

病(含慢性阻塞性肺病、反复气胸等); 

（四）糖尿病足患者,糖尿病或其他疾病合并肢端坏疽; 

（五）骨折牵引固定且长期卧床; 

（六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支持治疗的; 

（七）符合住院指征的 65 岁以上合并多种慢性病需规律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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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、到医院就诊确有困难的患者。 

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内涵、服务管理和服务质量安全等，执

行豫改办发〔2023〕8号有关规定。 

四、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治疗工伤相

关费用时参照本通知执行，工伤保险支付费用时不区分甲、乙类。 

本通知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和公

立医疗机构要尽快更新医保信息系统和医院管理系统数据，提前

做好各项衔接工作。在执行中如有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报市医疗

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 

 

附件：居家服务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

 

 

 

郑州市医疗保障局 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3 年 8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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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居家服务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
价格 医保支付政策 

类别 序号

财务

分类

代码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

市 区/县 基层

说明 
支付

类别

职工首

自付比例

居民首自

付比例
备注 

新增 1 J 1402 上门服务费

指医疗机构派出医、护、

药、技等医务人员前往指

定地点提供合法合规的医

药服务。所定价格涵盖派

出医务人员所需的交通成

本、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

资源消耗。 

 次·人    

计价单位“次·人”

中的“人”是指每

名上门服务专业服

务人员 

    

新增 2 J 1402000011 

上门服务费

（家庭病

房） 

  次·人 50 50 50 
同一天收费不超过3

个计价单位 
乙类 20% 30% 

每周支

付不超

过 6个

计价单

位 

新增 3 J 1402000012 

上门服务费

（非家庭病

房） 

  次·人     丙类    

修订 4 J 130600001 
家庭病床建

床费 

指根据患者需求，医疗机

构派出专业人员改造或指

导患者改造床位，使患者

部分家庭空间具备作为检

查治疗护理场所的各项条

件。所定价格涵盖医疗机

构上门完成家庭病床建床

建档等步骤的交通成本、

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

消耗。 

 次 90 90 90 

1.每建床周期限收

取 1次； 

2.与上门服务费不

能同时收取。 

甲类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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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 医保支付政策 

类别 序号

财务

分类

代码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

市 区/县 基层

说明 
支付

类别

职工首

自付比例

居民首自

付比例
备注 

修订 5  130300001 3.家庭巡诊 该项目取消 

修订 6  130400001 
4.围产保健

访视 
该项目取消 

修订 7  130500001 
5.传染病访

视 
该项目取消 

修订 8  130600002 
家庭病床巡

诊 
该项目取消 

修订 9  130700001 7.出诊费 该项目取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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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8月 28日印发   


